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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变卖的提示性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司法拍卖、变卖标的为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海航旅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旅业国际”）持有的公

司 B 股 93,355,175 股及孳息，该标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7.16%，占该股东持

有公司股份的 100%。本次司法拍卖、变卖如完成可能将减少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和比例，且标的股份最终受让方存在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上述司法拍卖、变卖事项系股东自身法律纠纷导致，与公司生产经营无

关，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造成影响。 

 

一、本次司法拍卖、变卖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1 日收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

省一中院”、“本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22)琼 96 执 949 号之一】、

《通知书》【（2022）琼 96执 949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 

“申请执行人：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华广场支行 

被执行人：海航旅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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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正信公证处（2020）

呼正信证执字第 4 号、第 5 号执行证书，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内蒙古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华广场支行与被执行人海航旅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被执行人海航旅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以其持有海航创新

股份有限公司 B 股 93,355,175 股作为债务的质押担保。因债务未清偿,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四条、《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八条第一

款规定，裁定如下： 

拍卖、变卖被执行人海航旅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名下持有海航创新股

份有限公司 B 股 93,355,175 股及孳息（退市前证券代码：900955,证券简称：

退市海 B；退市后证券代码：420153,证券简称：海创 B3；证券类别：普通股）。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二）《通知书》主要内容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

产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对拟拍卖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

的评估机构进行价格评估。对于财产价值较低或者价格依照通常方法容易确定

的，可以不进行评估’。本案拟处置股票有公开的市场交易价格，属于上述

‘依照通常方法容易确定的，可以不进行评估’的情形，因此本案拟处置股票

价格可以参照公开交易价格确定，无需评估。另外，拟处置股票的最终价格由

市场公开竞价确定，根据市场交易价格（海创 B3、海创 A3 交易价格）、退市

时交易价格及所有者权益计算结果显示，拟处置股票以 6000 万元作为处置参考

价格远高于市场公开交易价格及所有者权益价值，未贬损被执行人股票价值，

且通过淘宝网整体公开司法拍卖方式足以确保形成合理交易价格，有利于股票

价值最大化，未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因此，申请执行人提出 6000 万元股票

处置参考价格及在淘宝网上整体司法拍卖的处置意见有事实依据，未违反法律

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



公告编号：2023-006 

卖财产的规定》第四条、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

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二十七条规定，通知如下： 

一、被执行人海航旅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名下持有海航创新 B 股

93,355,175 股及孳息（退市前证券代码：900955,证券简称：退市海 B；退市后

证券代码：420153,证券简称：海创 B3；证券类别：普通股）确定处置参考价

格为 6000 万元，第一次拍卖的保留价为 6000 万元。 

二、釆取在淘宝网整体司法拍卖、变卖方式。 

三、被执行人海航旅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及上市公司海航创新股份有

限公司应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与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

算机构等相关部门保持信息互通，将司法冻结、淘宝网司法拍卖、变卖股票的

信息、处置结果等情况及时通知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等部门。” 

二、本次司法拍卖、变卖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控股股东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旅游集团”）持

有公司 180,065,443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3.81%。海航旅游集团、海航旅

业国际存在关联关系，两者之间构成一致行动人，两者合计持有公司

273,420,61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0.98%。本次司法拍卖、变卖如完成可

能将减少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和比例，并且

标的股份最终受让方尚存在不确定性。 

2、上述司法拍卖、变卖事项系股东自身法律纠纷导致，与公司生产经营无

关，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造成影响。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司法拍卖、变卖尚存在不确定性事项，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2 日 


